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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汉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烟草专卖法》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《烟草专卖许可

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国烟法〔2020〕205号）和《四川省烟

草专卖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卷烟零售点合理布局的指导意

见》（川烟专〔2019〕38号）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结合宣

汉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遵循尊重历史、结合区域、满足消费、兼顾

利益、有效管理、保护未成年人为原则，对区域单元零售点进行

规划布局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宣汉县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草制品零

售业务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

第二章 布局标准

第四条 本办法根据宣汉县实际，按照行政、经济、人口、

业态等分六大区域进行布局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按照街道间距、自

然行政村分布等分别规划零售点布局数量。

（一）一类区域：宣汉县人民政府行政所在地（主城区），

受本区域规划零售点布局数量限制，且间距不少于 100米。主城

区划分：南边以州河至宣南快速通道为界，东边以江口大桥至后



- 2 -

河为界，西边以达宣快速通道至黄金槽下坡路段为界，北边以永

安社区新汽车站至明月大桥为界；

（二）二类区域：宣汉县非主城区的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所在

地，受本区域规划零售点布局数量限制，且零售点间距不少于

70米；

（三）三类区域：宣汉县非主城区已撤销乡镇原行政所在地，

受本区域规划零售点布局数量限制，且零售点间距不少于 60米；

（四）四类区域：自然行政村或由原自然行政村改设的农村

社区，设置 1至 2个零售点，且受本区域规划零售点布局数量限

制；

（五）五类区域：封闭式居民住宅生活小区内不受距离限制，

实际入住户数 2000 户以上，可设置 1个零售点，且受本区域规

划零售点布局数量限制；

（六）六类区域：大型集贸市场、大型商场经营户不受距离

限制，但受本区域规划零售点布局数量限制。经营户数 200户以

下的，零售点设置不得超过 3个；经营户数 200户以上的，每增

加 70户增设 1个零售点。

第五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残疾人、烈属等特殊群

体，凭本人相关有效证明或证件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

可一次性享受间距政策优待，间距不低于 30 米，但受本区域规

划零售点布局数量限制，且必须由本人持证经营，不得擅自转让、

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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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放宽情形

第六条 在本办法实施之前已经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

且有效期限未满的，如经营场所在学校、幼儿园内及其进出口通

道向外延伸 80米内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须自愿另行选址

经营，重新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，经营地址在主城区的，

零售点间距可放宽至 40米；经营地址在非主城区的，零售点间

距可放宽至 30米，且只能放宽一次。

第七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受零售点间距限制，但受零

售点布局数量限制：

（一）营业面积在 2000 平方米以上的宾馆、酒店、购物中

心，营业面积在 1000平方米以上的餐饮、娱乐、酒吧、茶楼；

（二）一类区域经营面积 200平方米以上、其他区域经营面

积 300平方米以上的大中型超市、商场、购物中心；

（三）面积 300平方米以上旅游景点的游客集散中心。

第四章 禁止情形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再新增烟草制品零售点：

（一）学校、幼儿园内及其进出口通道向外延伸 80米内；

（二）青少年宫等未成年人聚集场所、网吧、医疗机构内；

（三）经营场所因政府规划待拆迁或征用，或使用期限不足

一年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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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的（如经

营药品、有毒有害、易燃易爆、放射性、五金装潢、建筑材料等

物品的商店）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等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满

后不予延续：

（一）学校、幼儿园内及其进出口通道向外延伸 80米内；

（二）出现第八条第二款至第五款规定情形的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中零售点间距是指从申请经营商店的出入

口中心点到最近零售点出入口中心点，以行人遵守交通规定正常

行走的最短距离为标准进行测量的距离。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的零

售点，不作为相邻新增零售点间距的起始点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中的“以上”“内”均包括本数。

第十二条 学校，是指普通中小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中等

职业学校、专门学校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的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残疾人

（非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）”是指二级以上视力残疾、肢体残疾，

三级以上听力残疾、言语残疾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宣汉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，有效期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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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原《宣汉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》（2020 年 8 月

14 日发布）同时废止。本办法施行期间，法律法规、规章或上

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或已按程序对本办法做出废止、修改、失

效决定的，从其规定或决定。

宣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9日印发


